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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胡翀 通讯员吕
晓土报道 如果你在购买房子的
时候，房地产开发公司销售部业
务员告诉你，你所想要的房子之
前已经被人定走，真的要房也行，
不过得花点钱搞定之前的业主，
你会信吗？在开化，就有20余名
购房心切的消费者上了这样的
当。日前，开化某房地产公司的4
名销售人员，因为上述行为涉嫌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起诉。

2017年 7月 6日，被告人开
化某房地产公司销售部业务员汪
某某，接待了购房者葛某某后，发
现葛某某购买房屋的意愿强烈，
后由该房地产公司销售部另一位
业务员章某某接手。被告人章某

某告诉葛某某相中的一套房子已
经被人定走，如果一定要这套房
子必须支付给之前的业主35万元

“易主费”。葛某某对这套房子很
满意，而且估计房价不久还会上
涨，便答应了被告人章某某的要
求。葛某某交付35万元之后，被
告人章某某、汪某某便给他办理
了相关的购房手续。

“易主费”真的是市场行为的
“你情我愿”，还是房产公司内部
员工玩的“监守自盗”？恐怕只有
几位房产销售自己心知肚明。然
而纸终究包不住火，这样的“易主
费”没有政策和法律依据，东窗事
发也成为必然。迫于压力，2017
年9月，俞某、章某某、张某某分别

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同时表示愿意退出全
部违法所得。

开化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审
查查明：2017年2月至2017年8
月，被告人俞某（原开化某房地
产公司销售部副总监）、章某某
（原开化某房地产公司销售部业
务员）、张某某（原温州某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经过商
议，由俞某和张某某分别利用其
控制房源和确认房源的职务便
利，由章某某利用其直接接待客
户并和客户商谈的职务便利，三
人合伙以房源被其他客户定走
想要买房需要另外支付一笔费
用给之前定房的客户，或者如果

要享受折扣就必须向领导缴纳
好处费等理由，向客户索取贿
赂，索取的贿赂款则由俞某负责
分配。被告人汪某某（原开化某
房地产公司销售部业务员）在明
知章某某等人实施上述行为的
情况下，仍然予以介绍客户给章
某某并获得分成。在此期间，被
告人俞某、章某某、张某某涉嫌
索取22户业主贿赂款共计人民
币 250 余万元，其中俞某、章某
某、张某某分别分得 171 万元、
45.5 万元、15.7 万元，汪某某分
得8.5万元。

今年3月，开化县人民检察院
经过审查认为：被告人俞某、章某
某、张某某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

用其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被告人汪某某身为
公司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
便利，伙同他人索取他人财物，数
额较大，四被告人行为均已触犯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
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
究刑事责任，遂依法对四被告人
提起公诉。

上述案例提醒广大购房者，
遇到销售人员提出可以打折、优
惠,需另付“他人已定费用”、“领
导好处费”、“中介费”的时候，一
定要多个心眼，谨防上当受骗。
房地产公司也应该加强内部管
理，通过以案说法等方式教育公
司员工自觉遵守法律。

开化22户业主被骗“易主费”250万
4名房产销售人员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起诉

本讯报 通讯员王舜毕 记
者冯伟祥报道 13年前，台州市
椒江区因道路扩建，将一座老桥拆
除建成新桥，工程完工后老桥桥墩
有根残桩没有清除干净。时隔13
年，就是这根残桩夺走了一名船员
的生命。为此，负责该大桥建设和
施工的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椒
江区水利局、椒江区港航管理处、
椒江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及
台州温岭市金江水电工程有限公
司等五家单位被推上被告席。日
前，此案经宁波海事法院判决，上
述五单位赔偿受害者各种损失共
计854760元。

事发地那座桥叫大桥头桥，位
于台州市椒江区洪家场浦河道上，
这里原先有一座老桥，2003年在
进行椒江至路桥机场路扩建时，将
老桥拆除建成了新桥。该工程于
2003年 7月 6日开工，2004年 6
月5日完工，建设单位为区政府设
立的椒江区机场路拓宽工程建设
指挥部，施工单位为椒江交通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施工过
程中拆除了老桥建成新桥，但未彻
底清除老桥桥墩残桩。2008年
间，椒江区水利局组织开展洪家场
浦河道疏浚作业，由温岭市金江水
电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疏浚
作业完成后，该水域航道水深和宽
度发生变化，导致老桥桥墩残桩成
为碍航物。

2017年3月1日，叶万春驾驶
其所有的内河杂货船“浙椒江货
6452”船空载在该航道自西往东
航行，在经过大桥头桥下时，触碰
残桩碍航物而落水身亡。

事故发生后，据台州市椒江区
海事处作出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
结论书，认定该桥建设单位及施工
单位椒江交建公司、椒江区政府、
温岭金江公司、椒江区水利局对本
起事故负主要责任，航道管理部门
港航处负次要责任。

2017年6月22日，受害人叶
万春的家属将上述五单位诉至宁

波海事法院，要求赔偿其各种损失
共计1306336元。

法庭上，上述五个单位各抒己
见，辩论异常激烈。施工单位认
为，自己与建设单位间形成了合同
关系，与受害方无任何法律关系；
建设单位则表示，工程早已通过部
门验收，自己可脱离干系；还有的
认为，该事故发生之时距离工程完
工已过13年之久，过了法律的追
诉期，而且其间没有发生任何河道
交通事故，说明是因受害人船舶不
适航以及未谨慎驾驶导致。

办案法官在充分听取各方的
意见后，经过认真的调查和论证
后作出判决，认为大桥施工及建
设单位未按规范要求清除残桩是
事故主要原因之一；河道施工及
建设单位在河道疏浚后导致该水
域航道水深和宽度发生变化，致
残桩形成碍航物，也是造成事故
的主要原因之一。

法院同时认定，航道管理部门
在河道疏浚致航道发生变化后，未
及时采取措施对航道进行维护，是
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浙椒江货
6452”船在过大桥水域时，驾驶员
叶万春对桥区水域复杂通航环境
未作出充分估计，未尽到谨慎驾驶
义务，以及船舶不适航、船员不适
任，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法院经过审理，核定叶万春
家属的经济损失为1005600元。
对此，该院判定对本起事故负主
要责任的椒江交建公司、椒江区
机场路拓宽工程建设指挥部、温
岭金江公司、椒江区水利局各负
17.5%责任，各承担经济损失
175980元；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
任的港航处、叶万春各负15%责
任，各承担经济损失150840元。
其中椒江区机场路拓宽工程建设
指挥部的责任由其设立单位椒江
区政府承担。

法院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双方
均没有提出上诉，目前赔偿款已经
全部到位。

13年前，台州椒江一座老桥翻新留
残桩，13年后致人身亡，责任谁负？

受害人家属理性维权
获赔85万余元

日前，邻近杭州抚宁巷公交站的江城路上，
附近社区几百位老人在绵绵春雨中排起了长长
的 U 字形队伍。原来，当日有关部门为解决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持有的老年免费乘车卡每年需
要年检的问题等，开通现场驻点服务。

许多老年人一早就撑着雨伞，拄着拐杖，甚
至拿着小凳子，在雨中焦急地等待着，社区工作
人员唯恐老人在雨中滑倒或有意外，前后招呼，
忙个不停。为老年人上门服务，本是件大好
事，但因为限定社区一年只有一次上门服务，许
多老年人又不愿出远门去市民中心办理，所以
才出现了雨中的长队。不少老人表示，他们都
非常欢迎并需要上门服务，希望有关部门每年
多往社区跑几次，让大家都能舒心、快捷地在家
门口办理和享受免费乘车的福利。

记者周金友 摄影报道

记者孟万成摄影报道 一
起违法运输事故造成两人当
场死亡，给两个职工家庭带来
沉重灾难，人们在谴责违法驾
车害人害己的同时，也强烈地
关注着该事件的后续处理情
况 以 及 受 害 者 家 庭 的 现 状 。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死者任喜
建的家属因死亡赔偿金的分
配意见相左而失和，致使 125
万余元的赔偿金在法院“躺”
了两年还未被领走发放。这
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5 年 8 月 19 日晚，G15
沈海高速台州段发生一起三车
追尾事故，其中一辆是危化品
槽罐车，事故造成浙江昌宇铜

业有限公司货车司机任喜建
（黄岩本地职工）、蒲少军（安徽
务工人员）死亡。事后，台州高
速交警支队三大队对事故认定
如下：槽罐车司机张志军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面包车司机赵
某和货车司机任喜建、蒲少军
无事故责任。之后，黄岩区法
院就此案判决如下：被告人张
志军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
刑4年；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在
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受害人
任喜建、蒲少军家属经济损失
64.6902 万元、49.5623 万元,赔
偿昌宇公司19475元；附带民事

诉讼被告太平洋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
赔偿限额内赔偿受害人任喜
建、蒲少军家属经济损失 6230
元、4770 元，赔偿昌宇公司 100
元；被告人张志军赔偿受害人
任喜建、蒲少军家属经济损失
71.6248 万元、54.8747 万元，赔
偿昌宇公司21408元，附带民事
诉讼被告宁波弘毅久盛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烟台丰苇物流有
限公司、常有兵（肇事车实际所
有人）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 8
月15日，本报维权版以《危化品
槽罐车上高速肇事案的警示
——违法运输害人害己要不得》
为题，报道了该案。

时隔两年，该交通事故以肇
事者监所服刑反省、受害者家
属成功获赔而了断。然而断又
未 断 ，任 喜 建 的 父 母 认 为 儿
媳、死者遗孀蔡林平尚年轻，
还要再嫁人为由，要求独得赔
偿金，而蔡林平则认为子女还
小，自己也不一定再嫁，该得
应得部分。双方各执一词，并
因此失和，致使这笔赔偿金至
今 仍 在 法 院 未 被 领 走 发 放 。
那么该事故赔偿款该如何分配
呢？记者就此采访了法律界有
关人士。

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张志
旺律师认为：针对本案被害者任
喜建的情况，该交通事故赔偿项
目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
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及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支

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
等其他合理费用。任喜建妻子
及女儿一方，任喜建父母一方，
各能领取多少赔偿金，应按各赔
偿项目分别确定。最大金额的
项目是死亡赔偿金。按照现有
法律和司法实践，死亡赔偿金，
既不属于任喜建的遗产，也不属
于任喜建与其妻子的夫妻共同
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死亡赔偿
金的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现在
一般理解为“是对受害人近亲属
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生活资源
的减少和丧失的补偿。”也就是
说，因任喜建不幸去世，导致任
喜建父母、任喜建妻儿，来自于
任喜建的收入没有了，所以法律
规定要给任喜建父母、任喜建妻
儿一笔补偿，这笔补偿称“死亡
赔偿金”。按上述理解，死亡赔
偿金应分配给任喜建的近亲属，
包括父母和妻儿。至于怎么分
配，目前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
定，那么只能按公平合理的原
则，即根据与死者关系的远近
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抚养
关系及生活来源等因素确定各
自的份额，而不能简单适用或
参照继承分配方式，亲属之间
应充分协商，尤其在照顾没有
生活来源和未成年人的基础上
合理分配。至于被扶养人生活
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与各权利
主体直接相关。如任喜建的儿
子、女儿属于未成年人，属于任

喜建生前抚养人员，法院确定了
任喜建的儿子、女儿应得多少金
额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对任喜建
的父母也如此。也就是说，法律
文书已经确定各人应得的被抚养
人生活费，则应归各自所有。同
理，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平
均归各权利主体（任喜建父母及
妻儿）所有。

中国法学会会员、浙江思源
昆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杭州市
律协理事吕俊认为:普通人常常
误以为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金，
属于死者的遗产，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死亡赔偿金不是对死去
的人作出的赔偿，更不是死去的
人获得赔偿，而是对死者近亲属
进行损害赔偿。按照最高人民
法院的司法解释，有权获得赔偿
人，还可能包括虽然不是近亲
属，但实际上由死者生前承担扶
养义务的被扶养人。由此可见，
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应该在有
权获得赔偿的相关人员中进行
合理的分配，而不能够由一人
以种种借口独吞。另外，上述
分配方案，仅仅涉及交通事故
赔款中的死亡赔偿金，也是交
通事故赔偿中的大头，但交通
事故赔款中还有些项目，比如丧
葬费，主要是为了弥补相关的开
支，因此，这部分赔款应该要给
在近亲属之中实际承担了丧葬
开支的人。再比如，对于死者未
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赔偿，应该
属于未成年子女所有，他人不得
要求分配。

黄岩一货车司机交通事故身亡获赔百万，家属却因此有了矛盾——

这笔赔偿金究竟该如何分配？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台门港
水域大鱼厂股份经济合作社门口
有个很大的暗礁，由于这个暗礁
长得比较平坦，当地老百姓称它
为“老实礁”，经常有过往船只在
这里触礁搁浅，所幸的是没有发
生船翻人亡的事故。

日前，一艘装载石砂的运输
船驶上了这个“老实礁”，由于刚
好是落潮，触礁船只无法动弹。
因刚好是小潮汛，装运石砂的船
只一时无法浮起，该船只在触礁
搁浅几天后才将船上的部分石
砂卸在这个暗礁上后驶离。当
潮水退到最低时，这堆石砂就会
露出水面，看了真的让人心惊胆
战。附近的老百姓表示担心，如
果有不熟悉这里海况的船只经
过，一旦碰到这堆石砂，后果不
堪设想。

为此，记者向六横海事、航管
及镇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海事
部门说，这件事情不属于他们的
管辖范围，归海洋与渔业部门管
理。六横镇渔业部门则表示，这
是海事和航管部门的事情。而航
管部门表态说，这件事情与他们
无关。人们不禁要问，一旦有船
只驶到堆在这个暗礁的石砂上发
生船翻人亡的事故，责任究竟该
由谁来负？

为确保来往台门港大鱼厂门
口海域船只和船员的生命财产安
全，记者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把暗
礁上的这堆石砂清理干净。同
时，要尽快在这个暗礁上建设一
个航标指示信号灯，向过往船舶
提供危险警告，以保证航行安全。

通讯员刘生国 记者冯伟祥
摄影报道

这颗“定时炸弹”谁来拆？

这样的服务
真希望多几次

手捧亡夫遗像的蔡林平和女儿。

“最多跑一次”的温暖

日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灾害侵袭常山
县，部分地区房屋、农作物、树木不同程度受损，
特别是一些家庭农场损失较大。面对灾情，常
山农信联社与农业局、乡镇及时取得联系，用

“邻居速度”和“邻居温度”对损失严重的的贷款
户开展优先帮扶，开通“绿色通道”，积极协助农
户灾后自救。

3月6日，常山联社“好邻居·红马甲”赶赴
翠香蜜家庭农场，向农场负责人了解受灾情况，
并结合农场投入和生产经营情况，决定追加贷
款用于大棚重建。农场负责人当场点赞：“包括
去年的汛灾，常山联社好邻居·红马甲每一次都
及时帮我渡过难关”。 饶卫红 徐小阳

常山联社：“好邻居·
红马甲”助农抗灾自救

“现在办事真是太方便啦，为你们点
赞！”3月21日，富阳市民傅师傅向富阳区
行政服务中心电力窗口的工作人员竖起
了大拇指。

“一证通办”最多跑一次
三月的富阳春寒料峭，但是刚刚办完

电表过户手续的傅师傅心里却觉得暖暖
地。傅师傅家住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
当天他正好要到行政服务中心附近办事，
就想顺便把电费交一下，后来想起刚买的
房子电表还没过户，就想问问工作人员能
不能一起办了。“只要一张身份证就能办
理电表过户，你们这个最多跑一次真是跑
进老百姓的心坎里了。”

据悉，从3月6日开始，国网杭州市
富阳区供电公司就在行政服务中心供电

窗口启动了个人业务“一证通办”，通过调
用杭州市公共数据共享综合查询平台数
据，工作人员只需刷取客户身份证，即可
获得办理业务所需的相关信息，“我们在
年前就加紧与行政中心对接，配置专用电
脑、拉设专线、加紧推动办理业务‘简化办
’模式，有效缩减客户办电资料。”该窗口
的分管负责人赵颖说道。

“绿色通道”通向老人家门口
为了让“最多跑一次”变得更贴心，更

有温度，富阳供电公司在“一证通办”后又
相继推出了“房电联动”等便民措施，进一
步精简了办理手续。同时针对老人、病人
和孕妇等特殊人群开设了绿色通道，以预
约、上门等方式，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优
质的服务。

今年90多岁的章师傅就是富阳供电
公司“绿色通道”的受益人之一。

今年3月初，章师傅的儿子打电话到
行政服务中心供电窗口咨询房屋用电过
户事宜。电话中工作人员了解到，房主章
师傅今年已经90多岁，身体不好一直在
卧床休养，儿子出差去了外地，家里又没
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代办。

于是，赵颖主动提出上门为老人办理
过户手续。第二天一早，带着详细的过户
资料，赵颖和同事来到了老人的家中，在
老人的床榻前仔细为他讲解了过户手续
的注意事项。当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以后，
章师傅的感谢溢于言表：“你们的这个服
务真是太贴心了，谢谢你们。”

从精简手续到上门服务，富阳公司的
“最多跑一次”服务让越来越多的用户感
觉到了温暖，也让“点赞”和“感谢”成为了
供电窗口常能听到的声音。 汪晓池

“今天是我行的‘邮爱公益日’。一年前，我行与中国扶贫
基金会共同成立了‘邮爱公益基金’，通过‘邮爱自强班’项目
帮助贫困高中生完成学业实现梦想，如果您对公益事业感兴
趣，可以从折页中了解详情。谢谢！”邮储银行衢州市分行工
作人员向沿街商铺及过往行人宣传这一特殊的纪念日活动。

3月20日“邮爱公益日”当天，邮储银行衢州市分行组织
员工开展邮爱公益基金和公益日宣传。除临柜人员外，机关
和辖内四个支行、各二级支行员工均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统一
佩戴邮爱公益基金Logo胸贴，以健步走形式发放宣传折页。

当天中午，商场、学校、社区、街道，都可以看到邮储人的
身影。“走过充满爱的365天，‘邮爱公益’1岁啦！我们希望通
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可以让更多想要上学的孩子圆梦！”该行
员工何骏说道。经过近一小时的健步走，衢州市分行员工沿
途发放宣传折页千余份，邀请广大市民用爱心为“邮爱公益”
事业添砖加瓦，做公益的践行者。 刘雪

走过充满爱的365天，
“邮爱公益”1岁啦


